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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说明
本选辑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文献》，系自1927年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创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开始，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为止。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自1927年至1931年11月，为苏维埃政权初创阶段，由各边区的工农民主政权制定了若干地方性的法律法规；第二阶段，自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红军长征，由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大批全国性的法律文献；第三阶段，自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中共中央与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针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许多向抗日战争过渡的法律文献。本选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律为主线，分为十六个类别，在每类文献中，按时间先分将各个边区的法律放在前面，然后为临时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以及由各省发布的执行办法，最后是红军长征后，由西北办事处发布的法律法规。
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法律，内容十分丰富，因而奠定了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的初步基础。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在许多法律文献中，都有“左”倾错误路线的反映。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法律文献时，既要吸取其积极成功的经验，也要从“左”倾错误中，总结其历史的教训。
在文件编排上，基本上按部门法分类，然后以时间先后为序，但对同类别或同一地区的文件，有的作了相应的调整。本选辑的体系结构，分为上下两卷，共有十六个类别（详见封面）。
本选辑所收入的文件，尽量查到不同版本，相互对照，各种版本如有歧异者，在每页角注中加以说明，供读者研究参考。
                                            编者
                                         2012年1月初稿 
2013年9月补充修订
上卷目录
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
1、苏维埃区域的状况
   1930年
（一）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扩大的总形势（典琦）
   1930年1月
（二）全国红军概况（红旗社）
   1930年3月
2、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0年2月4日
3、中国共产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联合宣言
   1930年2月15日
4、福建省委通告（第六号）——执行中央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指示
   1930年3月20日
5、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文件
   1930年5月
（一）《红旗》编者说明
（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
（三）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政纲（见宪法政纲宣言）
（四）土地暂行法（见土地法）
（五）劳动保护法（见劳动法）
（六）劳动保护法解释书（见劳动法）
6、全国第一次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传纲要
   1930年6月
7、中央通告第八十三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1930年7月18日
8、中华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
   1930年9月
9、中共中央通告——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
   1930年9月
10、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报告
    1930年9月
二、选举法
1、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
   1930年2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颁发
2、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新编第二号）——修正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
   1930年7月20日
3、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新编第七号）——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及选举法的修改问题
   1930年7月20日
4、皖西苏区六安第六区苏维埃[选举］条例
   1930年六安县苏维埃政府公布
5、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
   1930年9月12日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6、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暂行条例
   1930年9月26日
7、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统治区域选举法公函
   1930年9月26日
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七号——关于加入反革命组织的自首自新及被压迫和欺骗而反水的工农（雇农、贫农、中农）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
    1932年1月13日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八号——关于变更和补充居民与苏维埃代表的比例标准
    1932年1月28日
12、湘鄂赣省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选民须知”
    1932年6月16日
13、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号训令——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
    1932年9月20日
14、湘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训令——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的决议
    1933年2月23日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
    1933年8月9日
16、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
    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
17、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1933年8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
18、二次全苏大会在红军中怎样进行选举
    1933年9月
19、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选举
    193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局指示
20、川陕省总工会为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运动的通告
    1934年3月21日
21、红色战士丛书第四种——公民权
    1934年4月30日
三、宪法政纲宣言
1、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1927年8月3日
2、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
   1927年9月19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3、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4、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行动政纲
   1927年9月
5、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
   1927年11月
6、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
   1927年11月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7、广州苏维埃宣言
   1927年12月11日于广州
8、井冈山苏区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
   1928年1月
9、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
10、红军第四军党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
    1929年
11、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
    1929年10月2日公布
12、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
    1929年10月
13、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
    1929年12月
14、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
    1930年2月
15、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1930年
16、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
    1930年3月24日
17、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
    1930年3月信江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18、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1930年9月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20、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施政大纲
    1931年3月6日
21、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第七号电——关于宪法原则要点
    1931年11月5日
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
    1931年11月
23、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正通过
26、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
    1933年3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翻印
27、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1933年8月12日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
28、川陕省苍溪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书
    1933年9月8日
29、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
    1933年11月4日
30、川陕省江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
    1933年11月16日
31、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
    1933年12月27日
32、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布告——苏维埃政府的法律
    1933年12月30日
33、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六篇布告
    1935年3月
四、政权组织
1、江西苏维埃临时组织法
   1927年11月
2、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选录）
   1928年7月9日通过
3、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
   1930年3月信江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4、闽西苏维埃组织法
   1929年8月
5、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政府组织法案
   1930年3月通过
6、修正闽西苏维埃政权组织法
   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7、暂行湘鄂赣边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法
   1930年5月
8、革命委员会组织大纲
   1930年
9、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
   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10、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关于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
    1931年10月28日
11、湘赣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法
    1931年10月湘赣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12、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给中共中央电
    1931年11月18日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宣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1931年12月1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布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
    1931年12月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建设主要的训令
    1931年12月15日
16、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
    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
    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18、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
    1933年7月21日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
    1933年12月1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
20、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
    1933年6月8日
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典礼
    1934年1月22日 
22、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是全中国民众解放的唯一道路
    ——193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同志致词节录
23、向大会致粉碎六次“围剿”的敬礼
——1934年1月22日朱德同志的致词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同志作
    1934年1月24日下午与25日上午
25、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毛泽东同志作
    1934年1月27日
2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建设的决议案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宣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1934年2月3日
2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
    1934年2月17日公布
29、苏维埃政权系统简明图表
    1934年
30、毛泽东：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1934年4月10日
31、张闻天：区苏维埃怎样工作  
    1934年4月6日
32、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
    1933年2月
33、川北苏区苏维埃组织法及各种组织法及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概要说明
    1933年2月
五、抗日与外交
1、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
   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
   1931年11月7日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1932年4月15日
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
   1932年4月26日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争释放牛兰夫妇发表宣言
   1932年7月12日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1932年10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外交文件
   1933年10月——1934年1月
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批准下列三个主要文件）
   1934年1月    日
8、(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3年10月26日
9、(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
   1933年12月20日
10、(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第二电
1934年1月13日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
12、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节录）
    1935年8月1日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1935年11月28日
六、军事法规
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案
   1930年3月24日通过
2、闽西优待士兵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3、平时及战时政治工作纲要
   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
4、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5、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九号）
——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
   1932年2月1日公布
7、湘赣省关于切实执行红军优待条例的决议
   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8、列宁室组织法及工作条例
   1931年12月15日中央军革委总政治部颁布
9、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
   1932年9月20日
10、赤卫军组织法
    1932年11月8日湘赣军区总指挥部颁布
11、苏区少先队各级部队组织条例
    1933年3月23日少先队中央总队部颁布
12、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定
    1933年7月1日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
    1934年1月通过
14、支部工作纲要——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及系统
    （制定年代不详）
15、中国工农红军士兵会章程
    （制定年代不详）
16、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与工作
    （制定年代不详）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
（制定年代不详）
17、第一章 总则（9条）
    第二章 条例（202条）
18、(1)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23条）
19、(2)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20条）
20、(3)中国工农红军团政治处工作暂行条例（5条）
21、(4)中国工农红军军及师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6条）
22、(5)中国工农红军军区及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6条）
23、(6)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5条）
24、(7)中国工农红军中党的连支部及团委工作暂行条例（65条）
25、(8)中国工农红军党务委员会工作暂行条例（19条）
26、(9)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条例（28条）
27、(10)中国工农红军政治机关及党部与地方党部关系暂行条例（25条）
28、川陕省军区指挥部条例草案
    1933年8月
29、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草案
    1933年8月10日
3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为优待参加红军事）
    1933年
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军区训练部给各部队关于教育管理的一封指示信
    1934年3月24日
32、红军纪律暂行条例
    年   月
七、内务、公安与监察、检察
1、鄂豫皖苏区红色战士伤亡抚恤条例
   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2、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监案委员会条例
   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3、鄂豫皖区工农监察委员会通令第二号——监委扩大会关于监委会工作的决定
   1931年9月18日
4、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5、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非政府机关不得擅自拿人、打土豪、没收财产
   1931年11月28日
6、内务部的暂行组织纲要
   1932年   月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常会通过
7、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布告——关于统一苏维埃邮政问题
   1932年4月
8、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家属条例
   1932年5月29日
9、福建省苏维埃通告——关于检查白色邮件的规定
   1932年7月1日
10、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制止滥发路条及取缔村苏路条问题
    1932年8月3日
11、人民委员会对于赤卫军及政府工作人员勇敢参战而受伤残废及死亡的抚恤问题的决议案
    1932年8月
12、各省县工农检察部目前的中心任务
    1932年8月13日
13、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
    1932年8月13日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颁布
14、突击队的组织与工作
    1932年8月13日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公布
15、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检分子问题
    1932年12月1日
16、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为严紧出境行人事
    1932年12月27日
17、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禁止粮食出口与糜费
    1932年12月27日
18、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三号（摘录）——关于健全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事
    1933年4月13日
19、检举运动工作纲要
    1933年5月20日
20、同志审判会临时规则
    1933年5月
21、群众审判会组织纲要
    1933年5月
22、中央工农检察部的指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
    1934年1月
23、中央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决定
    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
24、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
    1934年1月10日
25、托儿所组织条例
    1934年2月21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公布
26、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训令（检字第二号）——继续开展检举运动
    1934年4月2日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冒穿军服事
    1933年4月15日
28、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
    1934年5月26日
29、西北军区政治部关于优待红军家属条例摘要
    制定年代不详
30、川陕苏区赤色民警条例草案
    制定年代不详
31、川陕苏区戒严条例草案
    制定年代不详
八、财政金融与税务
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财政问题决议案
   1930年3月24日通过，3月25日公布
2、闽西暂行税则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4月公布
3、闽西取缔纸币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25日公布
4、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关于征收土地税问题
   1931年7月15日
5、闽西工农银行章程
   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公布“关于建立闽西工农银行”的第七号布告
6、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宣传大纲
   1930年9月4日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7、琼崖苏维埃政府通令——组织财政支销检查委员会
   1931年7月28日
8、湘赣省土地和商业累进税暂行征收条例
   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1932年1月公布
9、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
   1931年10月
10、鄂豫皖区人民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征收粮食累进税的补充规定
   1931年11月2日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
   1931年11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1931年12月1日生效
12、湘赣省工农银行暂行简章
   1931年12月工农银行筹备委员会提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批准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1931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
14、湘赣省工农银行简章
    1931年12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批准
15、关税征收细则
    1932年5月财政人民委员部公布
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十四号）——关于货币兑换办法
    1932年6月21日
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九号）——公布“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
    1932年6月25日
1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执字第十三号）——为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券事
    1932年6月26日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七号——关于修正暂行税则问题
    1932年7月13日
20、（修正）暂行税则
    1932年7月13日
21、土地税征收细则
    1932年7月
22、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
    1932年7月22日
23、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
    1932年8月17日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会通过
24、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统一会计制度
    1932年12月16日
25、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八号）——为统一财政建立国库制度
    1932年12月27日
2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库暂行条例
    1932年制定，1933年1月1日起实施
27、湘赣省分库组织暂行条例
    1933年2月9日
28、湘赣省分库办事细则
    1933年2月9日
29、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训令——节省办法
    1933年2月16日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8号——关于整顿商业税问题
    1933年4月21日
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会训令——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1933年4月28日
32、现金出口登记条例
    1933年4月28日
33、关税征收细则
    1933年5月财政人民委员部公布
3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特别往来存款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3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往来存款暂行规则和使用支票规则
    1933年7月
3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定期存款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往来透支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3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3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4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贴现放款暂行规则
    1933年7月
41、湘赣省苏维埃财政部土地税征收细则
    1933年8月30日
42、湘赣省土地税征收委员会办事细则
    1933年8月30日
43、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
    1933年8月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44、川陕省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
    1933年8月
45、人民委员会新的财政计划（节录）
    1933年9月15日
4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
    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批准颁布
4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条例
    1934年2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
48、人民委员会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
    1934年4月19日
中央审计委员会审计实务八件
    1934年3月—9月
49、（一）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国家企业会计的初步结论
50、（二）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
51、（三）中央审计委员会检查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财政收支的总结
52、（四）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查三月份中央政府预算的总结
53、（五）中央审计委员会审核粤赣省三月的预算的总结
54、（六）中央审计委员会检查中央各部三月份节省成绩的总结
55、（七）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总卫生部系统中五六月节省成绩的总结
56、（八）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
九、经济管理
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设问题决议案
   1930年3月24日通过，25日公布
2、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政策决议案
   1930年3月24日通过，25日公布
3、闽西合作社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5月公布
4、闽西商人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3月5日公布
5、闽西取缔牙人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25日公布
6、闽西借贷条例
   1930年9月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7、修正闽西借贷条例
   1930年9月闽西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正通过
8、鄂豫皖人民委员会布告第十二号——实行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财政经济政策运动周
   1931年8月
9、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2年12月1日大会主席团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
10、中华苏维共和国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
    1932年1月施行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贷暂行条例
    1932年2月1日施行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
    1932年2月8日
13、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
    1932年3月16日第十次常令通过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
    1932年4月12日颁布，同年5月1日生效
15、信用合作社章程
    1932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制定
16、湘赣省生产合作社简章
    1932年4月湘赣省职工联合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
17、湘赣省信用合作社章程
    1932年4月
1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店房没收和租借条例
    1932年8月人民委员会颁布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
    1932年8月人民委员会颁布
20、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关于重申严禁造粉干及杀牛出白区
    1932年8月
21、湘赣省经济政策执行条例
    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22、粮食合作社简章
    1932年8月21日人民委员会颁发《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第七号训令及本简章
23、人民委员会训令——发展粮食合作社运动问题
    1932年8月21日
24、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
    1932年12月28日
25、闽浙赣省苏维埃执委会通令——关于建立贮粮合作社组织问题
    1933年1月5日
26、湘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训令执字第二十号——纠正违反经济政策行政建立赤白贸易关系
    1933年2月12日
27、开垦荒地荒田办法
    1933年2月中央政府训令公布
28、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
    1933年3月23日通过
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四号——为发起犁牛合作社
    1933年4月13日
30、人民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
    1933年4月28日
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
    1933年4月28日
32、开荒规则和动员办法
    1933年5月25日中央土地部训令第八号
33、合作社工作纲要
    1933年6月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发
34、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
    1933年9月10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制定
35、湘赣省苏维埃国民经济部组织各种合作社工作大纲
    1933年9月11日
3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
    1933年   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
37、消费合作社章程
    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颁布
38、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
    制定年代不详
39、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
    制定年代不详
4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命令中字第十六号——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
    1934年4月10日
41、中华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
    1934年4月21日中央组织局颁布
42、川陕省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
    1934年10月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通过
43、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苏区营业条例
    制定年代不详
十、文教卫生
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
   1930年3月24日通过，25日公布
2、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选录)
   1930年年9月20日文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3、列宁学校条例
   1931年
4、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告  选派活泼青年女子入看护学校
   1931年2月1日
5、华容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通告第四号
   1931年上季文化教育工作计划
6、鄂豫皖苏区的文化教育政策
   1931年7月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7、鄂豫皖区赤色教师学生代表大会决议案
——发展苏维埃教育文化事业的任务与政策（节录）
   1931年8月
8、鄂豫皖区教师联合会简章
   1931年8月
9、鄂豫皖区赤色学生联合会简章
   1931年8月23日
10、鄂豫皖区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第四号
——发展社会教育、训练小学教师
   1931年8月10日
11、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优待医生暂行条例
    1931年9月1日
12、湘鄂赣苏区万载县苏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文化决议案
    1931年12月万载县苏文化部印发
13、湘赣省社会文化与卫生运动决议案（节选）
    1932年3月湘赣全省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14、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工作决议
    1932年5月通过
15、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颁布学制与实施目前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
    1932年5月7日
16、赣东北苏区的文化教育
    1932年5月29日
17、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问题的决议案
    1932年7月瑞金工农兵苏维埃全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
18、湘赣省关于文化教育问题的决议
    1932年8月1日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19、彭杨学校学生须知
    1932年8月15日校本部
20、第二次闽浙赣省苏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 
    1932年秋
21、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关于节省教育经费问题）
    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
22、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通令（第十六号）
——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暂行简章的决议
    1933年3月16日
2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
——目前的教育任务
    1933年4月15日
24、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
    1933年4月15日人民委员会批准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二号  
    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
    1933年6月5日
2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三号
    关于新调来的教育干部训练问题
    1933年6月8日
2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十二号
    颁布夜校办法大纲
    1933年8月6日
28、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
    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的决议
    1933年8月30日
29、创办江西省苏维埃干部学校计划书
    1933年8月3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命令公布
30、开办苏维埃大学
    1933年8月1日《红色中华》
31、苏维埃大学的创立
    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
3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五号
    1933年9月8日
33、洛甫：论苏维埃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
    1933年9月9日
34、小学教育制度草案（择录）
    1933年10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
35、小学课程与教则草案
    1933年10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
36、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
    1933年10月20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
37、消灭文盲决议案
    1933年10月20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
38、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的决议案
    1933年10月20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
39、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
     (工人补习学校简章，附识字班办法)
40、关于主席团分配工作调动[教育]干部的决定
    1934年1月10日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
4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八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
    1934年2月16日
4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九号
——小学教员优待条例
    1934年2月16日
43、红军子弟免费读书
    中央政府内务、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联合通知
    1934年2月23日
44、红色教员联合会暂行章程
    1934年2月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
45、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1934年3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
46、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
    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通过  1934年3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
47、女子职业学校暂行简章
    1934年3月16日湘赣省苏维埃文化部通令
关于女子职业学校暂行简章的决议
48、消灭文盲协会章程
    1934年3月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重订，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
49、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50、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开学志盛
    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
51、中央农业学校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52、教育行政纲要(原名教育工作纲要)
    教育人民委员部1934年4月修正
53、小学管理法大纲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定制
54、小学学生组织大纲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
55、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
    1934年9月28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印
56、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颂布
57、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重新审订
58、业余补习学校的办法（工人补习学校简章）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
59、识字班办法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重新审定
60、高级师范学校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61、初级师范学校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62、短期师范学校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63、小学教员训练班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64、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
    1934年3、4月间订定
65、俱乐部纲要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
66、工农剧社简章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批准
67、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部订定
68、苏区教育的发展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
69、消灭文盲协会组织纲要
    1934年9月30日翻印
70、苏区教育人物——成仿吾

下卷目录
十一、土地法
1、“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节录）
   1927年8月7日
2、广东省委决议案——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没收土地财产）
   1927年9月
3、琼崖工作计划大纲（土地问题）
   1928年
4、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没收土地案
   1927年11月
5、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制，在井冈山
6、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中的土地政纲
   1928年7月9日
7、兴国县土地法
   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
8、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
   1929年12月鄂豫边特别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9、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土地法
   1930年2月7日
10、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土地法令
    1930年3月24日通过，25日公布
11、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山林法令
    1930年3月24日通过
12、皖西北苏区六安县第六区苏维埃大会各种决议案（雇农、债务、森林、土地问题）
    1930年4月17日
13、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二号——关于重新分田问题
    1930年9月
14、洪湖苏区监利县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0年春监利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15、信江特区苏维埃土地临时使用法
    1930年3月信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16、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暂行条例
    1930年5月1日
17、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共耕条例
    1930年5月15日
18、土地暂行法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
19、修正土地暂行法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议修订
20、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土地法
    1930年7月29日
21、湘鄂西土地革命法令
    1930年10月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
22、上杭县东山区苏维埃布告——转发闽西政府第二届第二次委员会规定之租田条例
    1930年12月30日
23、苏维埃土地法
    1930年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
24、闽西永定县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草案
    1930年
25、闽西上杭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节录——土地粮食问题
    1930年
26、赣西峡江县土地暂行条例
    1930年
27、毛泽东：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
    1931年2月28日
28、江西省土地问题提纲
    1931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
29、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
    1931年3月15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
30、闽西省苏维埃政府通告第五号地字第一号——关于租田问题
    1931年春
31、闽西土地委员扩大会决议案（节录分田与山林问题）
    1931年4月16日
32、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四号——关于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制度问题
    1931年4月27日
33、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九号——重新分配土地条例
    1931年6月
34、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第六十四号——关于纠正分田错误倾向
    1931年6月26日
35、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
    1931年5月
36、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
    1931年8月21日
37、湘赣省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38、湘赣苏区重新彻底平均分配土地条例
    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39、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材料
    1931年10月11日
40、鄂豫皖区人民委员会通令第十五号——红军公田的代耕分配等问题
    1931年11月5日
41、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法草案
    193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
4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2月1日大会主席团与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
43、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
    1931年12月24日
44、赣东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土地分配法
    1931年12月省苏第二次执委会修改通过
45、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对于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1931年12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1931年12月31日颁布实施
46、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土地等法令的解释
    1932年4月12日
47、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法
    1932年5月省苏第二次执委会修改通过
48、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关于分配土地问题的答复
    1932年6月
49、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2年6月3日
50、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开荒规则
    1932年6月
51、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区县土地部长联席会议决议
    1932年6月
52、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检查土地条例
    1932年7月13日
53、福建省才溪区苏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
    1932年9月9日
54、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为深入土地斗争彻底没收地主阶级财产
    1932年12月28日
55、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
    1932年12月
5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
    1933年3月1日
57、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
    1933年3月23日
58、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布
59、土地登记条例
    1933年6月1日土地人民委员部公布
60、土地登记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纲要
    1933年6月
61、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1933年6月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
62、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1933年6月2日
63、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开展查田运动的布告
    1933年9月1日发布
6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1933年10月10日
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33年10月10日人民委员会批准（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1991年版，第127-129页）
65、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
    1934年3月15日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
66、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
    1933年
67、川陕省怎样分配土地？
    1933年2月12日
68、川陕省土地问题解答
    1933年2月12日
69、川陕省平分土地须知
    1932年12月30日
70、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没收条例说明书
    1934年5月7日
71、黔东特区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决议案
    1934年7月
72、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暂行条例
    1934年12月1日
十二、劳动法
1、“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节录）
1927年8月7日
2、闽西永定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之保护劳动法
   1930年2月
3、闽西劳动法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3月25日公布
4、闽西工会法草案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3月25日公布
5、信江特区总工会条例
   1930年3月信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6、劳动保护法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
7、附：劳动保护法解释书
8、赣西南《工会组织法》
   1930年7月15日
9、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暂行劳动法
   1930年7月
10、闽西永定县第四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劳动法决议案
    1930年11月
11、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四号——颁布劳动监察条例
    1930年11月
12、鄂豫皖特区雇农代表会关于工人问题决议草案
    1931年8月16日
13、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法
    1931年10月
14、鄂豫皖特区总工会扩大会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1931年12月8日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劳动法的决议案
    1931年12月20日
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同年12月20日公布，1932年1月1日生效
17、中华苏维埃各级劳动部暂行组织纲要
    1932年4月20日中共劳动部颁布
18、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训令第一号
    ——关于劳动部组织与工作
    1932年4月
19、福建省各级劳动部长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案
    1932年7月1日
20、湘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劳动法执行条例的决议
    1932年8月1日
21、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实行劳动法令的决议案（节录）
    1932年10月
22、湘赣省苏维埃劳动部训令第三号——关于执行劳动法的指示
    1933年3月8日
23、闽浙赣省苏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劳动法令决议案
    1933年3月23日通过
24、陈云：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
1933男4月25日
25、陈云：怎样订立劳动合同（附：汀州市京果业劳动合同一例）
1933年7月2日
26、湘鄂赣省农业工人工会第一次常委扩大会决议案
    1933年9月4日
27、湘赣省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组织任务决议案
    1933年10月13日全省苦力运输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2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
    1933年10月15日
2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1933年10月15日修正公布
30、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1934年3月28日
31、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雇工斗争纲领
    1934年3月
32、川陕省雇农工会章程
    1935年5月25日
十三、妇女青年与婚姻家庭
1、闽西婚姻法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2、闽西保护青年妇女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3、闽西保护老弱残废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
4、广东丰顺县苏维埃政权下的群众生活与婚姻改革
   1930年5月
5、赣西南青年的迫切要求纲领
   1930年7月16日
6、广西奉议县结婚证书
   1930年9月
7、中央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
   1930年11月18日
8、兴国县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妇女问题
   1931年1月13日
9、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
   1931年7月
10、湘赣省婚姻条例
    1931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1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
    1931年11月28日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1931年11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1931年12月1日公布施行
13、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与解答
    1932年2月24日
14、湘赣军区通令——为接受和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规定红军与其妻子的婚姻关系的命令
    1932年4月25日
1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
    1932年4月28日
16、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
    1932年6月20日
17、湘赣省劳动妇女要求纲领
    1932年8月10日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18、湘赣苏区永新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训令——纠正过去轻视妇女的倾向与保障妇女权利的指示
    1933年1月31日
19、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通令第十六号——实行婚姻登记与正确执行婚姻条例
    1933年5月12日于永城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1934年4月8日公布
21、川陕省妇女斗争纲领
    制定年代不祥
十四、刑事法规
1、废止肉刑问题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节录
2、闽西暂行法令
   1930年3月
3、皖西苏区六安县第六区肃反条例
   1930年4月
4、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十三号）——惩办反革命条例
   1930年6月
5、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三号）——禁止私人收买金银首饰
   1930年10月
6、中央通知第一八五号——关于苏区惩办帝国主义省办法的决议
   1930年11月8日
7、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九号）——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
   1931年2月
8、鄂豫皖军委会通令第五十三号——严禁乱捉、乱杀、乱没收东西的规定
   1931年11月17日
9、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1931年     月
1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
    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
11、湘赣省惩治及革命犯暂行条例
    1932年4月8日修正公布
12、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反革命）自首自新条例
    1932年4月3日修正公布，1932年4月15日生效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一号）——纠正放松肃反的错误
    1932年4月22日
1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二号）——为更改执字第六号训令第二项之规定
    1932年6月9日
15、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关于犯以的材料及坚决废止肉刑的问题（节录）
    1932年9月9日
16、湘赣省苏维埃内务部通令第六号——颁布禁烟禁赌条例
    1932年9月28日
1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一号——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
    1933年3月15日
1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揭穿军服事
    1933年4月15日
1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
    1933年10月15日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六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1933年12月15日
21、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处置办法
    1933年12月15日
22、人民委员会公布《保护山林条例》
    1934年2月16日
2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1934年4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
    1934年5月20日
25、中国工农红军刑法草案
    （制定年代不详）
26、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
    1933年8月
27、川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反革命自首的条例
    1933年
28、川陕省巴中县苏维埃政府布告——为禁鸦片烟事
    1933年
29、川陕省没收条例
    1934年1月6日
30、川陕省没收条例说明书
    1934年5月7日
31、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四大约法——彻底转变肃反没收与征发工作
    1935年3月
十五、司法机关诉讼制度与狱政
1、闽西龙岩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之裁判条例决议案
   1930年2月
2、闽西裁判条例
   1930年3月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5月公布
3、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
   1931年9月1日
4、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
   1931年10月4日
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932年1月27日
6、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红军政治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训令——加强红军中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
   1932年2月9日
7、闽西革命法庭条例（草案）
   1932年1月
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
   1932年2月1日公布
9、中央执行委员会法令解释——对于军事裁判所组织条例的解释和运用
   1932年4月4日
10、何叔衡组织巡回法庭解决白露、合龙两乡水利纠纷
    1932年4月6日《红色中华》
11、临时最高法庭训令——纠正判决书中存在的问题
    1932年4月20日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1932年6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同年6月15日生效
13、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
    1933年7月30日
14、司法人民委员会命令（司字第2号）——关于实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问题
    1932年8月10日
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
    1932年8月10日
15、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裁字第二号）——关于处理犯人的问题（节录）
    1932年8月27日
16、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通知——裁判部感化院出售之产品
    1932年9月3日
17、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命令（裁字第三号）——关于已决犯人编成苦工队的决定
    1932年9月8日
18、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关于犯人的材料及坚决废止肉刑问题
    1932年9月9日
19、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命令（裁字第四号）——关于组织裁判委员会事
    1932年9月12日
2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训令
    ——关于会昌、寻邬两县裁判部归中央直接指导问题
21、中央人民司法委员部一年来的工作
    1932年10月24日
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命令（第九号）——为组织劳动法庭的问题
    1933年4月12日
2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肃反委员会决议
    1933年4月15日
2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十号）——关于没收犯人的财产和物件的手续
    1933年4月16日
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十四号）——对裁判机关工作的指示
    1933年5月30日
26、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1933年8月—12月）
    1933年7月30日
27、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
    1933年10月《裁判半月刊》评论
28、川陕省苏维埃革命法庭布告
    1933年11月
29、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
    1933年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关于政治保卫机关紧急处置的规定   
    1934年2月9日
3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
    1934年4月8日    
32、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条例
    1934年4月30日
判决书与批示及司法人物简介
33、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 第五号（附：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第八号）
    1932年5月9日
34、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第十四号（附：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第十六号）
    1932年5月26日
35、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十七号（附：瑞金县苏裁判部判决书第二十号）
    1932年5月26日
36、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八十七号（附：江西省苏裁判部判决书第十一号）
    1932年8月5日
37、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一百零五号（附：福建省苏裁判部判决书第六十八号）
    1932年9月21日
38、临时最高法庭给会昌县苏裁判部的指示信
    1932年10月14日
39、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一百一十八号
    1932年10月15日
40、临时最高法庭致寻邬县苏裁判部的信
    1932年10月16日
41、临时最高法庭致会昌县苏裁判部的信
    1932年10月19日
42、临时最高法庭批示 法字第×号
    1933年10月12日
43、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五号（注：对熊仙璧的行政处分）
    1934年3月20日
4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特别法庭判决书 特字第一号（注：对熊仙璧的刑事处分）
    1934年3月25日
45、最高特别法庭临时检察长梁柏台控诉书
    1934年3月25日
46、何叔衡：人民政权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47、董必武：执法如山一青天
48、梁柏台：红色法律专家
    ※          ※          ※
49、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紧急命令——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
    1934年12月20日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发布
十六、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政策法规的发展演变
1、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选录）
   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
2、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
    ※          ※          ※
3、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1935年12月20日
4、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936年5月25日
5、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1935年12月6日
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新字第二号）——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
   1936年2月15日
7、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1936年1月1日
8、怎样分析阶级
   1936年1月1日
9、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
   1936年1月10日
10、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确定苏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936年1月19日
11、西北办事处颁布抗日基金筹募条例
    1936年1月26日
12、肃反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
    1936年1月28日
13、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红军政治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训令——加强红军中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工作
    1936年2月9日
14、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效果
    1936年2月13日《红色中华》记着报道
15、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
    1936年2月
16、陕北省总工会关于苏维埃国家企业工会工作的决议
    1936年3月27日
17、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关于执行改变富农略策给各级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示
    1936年4月4日
18、中央组织部关于军事企业中工会劳动检查员与政治处（部）的关系的决定
    1936年4月17日
19、陕北省委、省苏维埃关于卖粮借粮的决定
    1936年4月19日公布
20、陕北党省委、省政府关于紧急动员收集粮食的决定
    1936年5月24日
21、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1936年6月1日
22、西北政治保卫局暂行组织纲要
    1936年7月15日
23、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1936年7月22日
24、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关于土地政策几个问题的答复
    1936年8月3日
25、土地政策的改变
    1936年8月6日
26、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红军向海内外筹募抗日基金
    1936年8月23日
27、陕甘省雇农工会简章及斗争纲领
    1936年9月24日
28、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金融法令（摘录）
    1935年—1936年
29、革命法庭的工作大纲
    1936年
30、革命法庭条例（草案）
    1936年
31、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中土地政策给各级党与苏维埃红军的指示
    1936年11月30日
32、附：苏维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土地政策
    1936年11月30日闽西军政委员会翻印
3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1937年1月8日
34、中央司法部训令第一号
    1937年2月13日
35、中央土地部关于春耕运动的决定（摘要）
    1937年2月19日
36、中央司法部训令第二号
    1937年2月22日
37、国民经济部扩大合作社营业的决定
    1937年3月23日
38、中央内部关于救济办法的决定
    1937年4月16日公布
39、苏维埃政府关于财政措施的新规定
    1937年4月23日公布
40、陕甘宁边区民主政府施政纲领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在民主普选运动中提出
41、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1937年5月12日通过
42、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
    1937年5月12日通过
43、陕甘宁边区议会和行政组织系统表
    1937年5月23日发表
44、陕甘宁边区选举委员会工作细则
   1937年5月25日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制定
45、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布告——严禁鸦片事
    1937年5月27日
46、行政专员以下各级政府组织的重新规定
    1937年8月19日《红色中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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